
试 论 传 授 犯 罪 方 法 罪

肖 常 纶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

除对我

国刑法中规定的几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在量刑上决定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
、

道至判处死刑外
,

还专门把
“

传授犯罪方法界
”
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罪名加以规定

,

并根据这一犯

罪的不同情节相应地规定了三种量刑幅度
。

这就为严厉打击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活动
,

提供了明

确的具体的法律根据
。

这是我国刑事立法随着社会治安形势变化而作 出的新的重要发展
,

也为刑

法学界和司法实践提 出了新的课题
。

几个月来
,

几家法学期刊相继发表了论述这种罪的文章
,

这

些探讨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

本文也试就本罪谈谈自己初步学习的体会
。

一
、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概念

关于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概念
,

有两种表述方法
:

一是
“

指用语言
、

行动
,

或者其他方法有意

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
” ; 一是

“
指行为人故意用言词

、

认作或其它方式把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方

法
、

手段传播和教授给他人的行为
” 。

笔者认为
,

罪名的概念以简炼明确为佳
,

因而倾向于前一

种表述方法
,

但其内容尚不够确切
,

故拟表述为
:

指故意地以语言
、

行动或者其他手段传授犯罪

方法的行为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

传授犯罪方法是教唆犯罪的一种形式” ,

教唆方法
“

大体上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是有特定的教唆对象和特定的犯罪行为的教唆行为
。

例如
,

甲教唆乙杀害丙
” , “

二是没

有特定的教唆对象和没有特定的犯罪行为的教唆行为
,

被教唆的对象不是特定的
,

具体的
。

这一

类教唆行为就是
《决定 》

第二条所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
。 ”
诚然

,

过去对传授犯罪方法 的 犯

罪并未作为单独的罪名加以规定
,

只是作为教唆犯罪的一种形式
。

现在
《
决定

》
将某作为一种独立

的罪名规定下来
,

是符合同这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的
。

上述观点所说的第二类
“
教啤行为

” ,

既

然所指的是传授犯罪方法罪
,

那末所解释的内容显然不妥
。

从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活动和司法实

践来看
,

传授犯罪方法一旦从教唆犯罪的概念中划分出来
,

便出现传授犯罪方法罪这 一 新 的 概

念
,

而与已经缩小的
、

严格意义上的教唆犯罪通常没有必然的联系
。

其次
,

传授犯罪方法一般都

是有特定的
、

具体的传授对象
,

并且是传授特定的
、

具体的犯罪方法的
。

并不存在什么没有特定

的
、

具体的被传授的对象和所传授的犯罪行为
。

只有正确认识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概念和性质
,

我

们才能自觉有效地同传授犯罪方法罪作斗争
。

二
、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基本特征

(一 ) 犯罪客体
。

目前看到的几篇文章中对此认识很不一致
。

第一种认为
, “

传授犯罪方法



舞浸害的客体是公共秩序
” 。

第二种认为
, “

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管理秩序
” 。

第

三种认为
, “

本罪的犯罪客休应演是社会治安秩序
” 。

第四种则认为本罪是
“

复杂客休
” ,

因为

这种罪
“
不仅侵害公共安全

、

社会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关系
,

还侵害社会关系的其他各个方面
” 。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

即本罪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
。

为什么呢 ? 因为另三种论断与客观实际不

尽相符
, “

公共秩序
”

说与
“

社会治安秩序
”

说均失之于狭窄
,

何况分则中亦无专章
。

至于
“
复

杂客体
”

说
,

是有一定道理的
,

但我们总得根据传授犯罪方法那所危害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面将

之归入一类犯罪中去
。

正因为这种罪可能危害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
,

所以不宜归入其他几类犯罪
,

又因本界主要是危害社会管理秩序
,

因此以归入第六章
“

妨碍社会管理秩序 罪
”
为 宜

。

只 有 这

样
,

才较为切合客观实际
。

有的同志认为
,

刑法分则是依据犯罪同类客体和社会危害程度大小
,

大体上是由重到轻来分为和排列八类犯罪的
,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被列为第六类
,

一般说来其危

害程度较前五类罪要轻些
,

如果将传授犯罪方法罪列入这类
,

不能如实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
。

笔者认为
,

这种认识的论据虽有一定理由
,

但不应绝对化
。

实际上
,

后章的某些罪重 于 前 章 的

某些罪
,

在分则中并不少见
。

何况第六章中的流氓罪
,

引诱
、

容留妇女卖淫罪
,

都是 重 罪
, 《
决

定 》
规定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

,

直至判处死刑
,
贩毒罪

、

盗运珍贵文物出口 罪
,

也已经

全国人大常委会
《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对刑法有关条款作了补充和修改

,

其处刑

为
: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可以拜处 没 收 财产
” 。

由

此可见
,

分则第六章
“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

中
,

有些罪的确是严重的
。

因此
,

如果将传授犯罪

方法罪列入这类罪
,

就罪的轻重这一角度来考虑
,

也是适当的
。

(二 ) 犯罪的客观方面
,

必须具有将犯罪方法传授给他人的行为
。

这种行为有多 种 表 现 形

式
,

常见的有以语言向他人讲解实施某种犯罪的具体方法
、

步骤
、

技术和要领
,

以及不遗留和隐

匿
、

毁灭罪证
、

制造假现场等逃避打击等方法的
,

也有通过人体动作具体
“
示范

”

表演犯罪过程

等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的
, 一般是当面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

,

也有用书信或通过他人间接传授犯

罪方法的
,
有采取公开方式传授的

,

也有采取秘密方式传授的
;
有一人对一人实施传授行为的

,
.

、

也有一人对多人实施传授行为的 , 有多人对一人实施传授行为的
,

也有多人对多人实施传授行为
.

的 ;
有传授一种犯罪方法的

,

也有传授多种犯罪方法的
;

传授地点有在住宅里
、

公共场所或隐僻

地点的
,

也有在流氓集团
、

惯犯
、

果犯
、

教唆犯等的犯罪据点的
,

还有在看守所
、

劳改
、

劳教场

所的
。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
,

即成立本罪
。

至于被传授人是否真正掌握了所传

授的实施犯罪的方法
,

以及是否实施了所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
,

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

但在量刑

时可予以适当考虑
。

行为人不知他人已掌握某种犯罪方法
,

而对他人传授这种犯罪方法
,

仍应构成传授犯罪方法

罪
。

如张某是年已二十岁的惯扒犯
,

流窜某地
,

遇见一流浪少年李某
,

张以讲江湖义气的姿态出

现
,

主动向李传授扒窃技术
,

意欲勾结共同作案
,

但实际上李某的扒窃技术比张某巧妙得多
。

在

这种场合下
,

尽管张对李的传授实际上没有起到具体作用
,

但由于张某故意地实施了传授犯罪方

法的行为
,

其社会危害性十分明显
,

故应成立本罪
。

至于被传授人由于早已掌握这种犯罪方法而

未接受传授
,

只可能影响本罪的量刑
。

有的同志对构成本罪的客观方面作了不适 当的限制
。

如认为
,

本罪的客观方面
“
一般是指传

授较完整的
,

或有一定难度
、

技巧的
,

或较为独特的犯罪方法
、

手段
。

对于只向道接实行犯罪的

人提示
、

指点某种简单的犯罪方式或方法的
,

不宜定传授犯罪方法罪
。 ”

笔者认为
,

在同种罪中

按照所传授犯罪方法的难易程度区分犯罪情节的轻重
,

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

但在 不 同 种 罪中
,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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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方法的简单
,

不一定等于该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小
, 犯罪方法的独特和复杂

,

不 一 定 等 于

该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
。

正如传授某种简单的
、

不独特的杀人方法
,

要比传授复杂的
、

独特的

制造
、

贩买假药或虐待家庭成员等犯罪方法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
。

衡量不同种罪犯罪方法的危

害程度
,

只能联系各该种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来考察
,

而不能孤立地就方法的简单与复杂
、

难

度大小
、

技巧程度或独特与否来区分
。

因此
,

只要行为人是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
,

即令是某种简

单的犯罪方法
,

也应构成本罪
。

如果将传授不够完整的
,

或缺乏一定难度
、

技巧的
,

或较不独特

的犯罪方法
,

认为都不构成本罪
,

势必缩小本罪的范围
,

从而不利于对这种犯罪活动的斗争
。

关于本罪是否存在未途状态的问题
。

有些同志正确地指出
,

本罪是举动犯而不是结果犯
,

即

只要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
,

就构成本罪的既遂
,

在这种场合下不存在未邃
。

有 的 同 志 指

出
, “

因此在这一类犯罪中
,

通常浪有区分犯罪未途和既邃的必要
。 ”
这诚然是对的

,

但并未进一

步具体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能和怎样存在犯罪未遂的情况
。

笔者认为
,

本罪是可能出现犯罪

未途的
。

如行为人正开始以言语传授犯罪方法时
,

受到被传授者的强烈反对
,

或被第三人谴责制

止等
,

而未得逞
。

也就是说
,

本罪只可能有未实行终了的未途
,

而不存在实行终了的未遂
。

(三 ) 犯罪主体
。

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

即达到法定责任年龄
、

具有责任能力
、

实施

了本夕瞬的自然人
。

犯罪方法的传授者
,

对于他所传授的犯罪方法是了解的
、

熟悉的
,

并且多数是

实践过的
。

因而
,

本罪的犯罪主体一般是具有万瞬乍史的人
。

如有些
“
几进宫

”
的累犯

、

惯犯竟在

看守所
、

拘留所
、

劳改队
、

监撤向其他人犯
、

罪犯传授犯罪方法
。

甚至有的是有正当职业的人
,

也在暗中进行这种犯罪活动
。

如福建省光泽县实验二小体育教师陈躬仁
,

以教拳 术 为 名
,

收 姜

火
、

苏 x 、

魏 x
等六入为徒

,

灌输 习武逞强
、

讲义气等毒素
,

后又教唆并传授偷 自行车的方法给

姜
,

姜当晚便在电影院门 口窃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给陈
。

陈还纠集姜等六人去外省
,

并传授扒钱

包的方法
,

在陈的授意下
,

苏 x 扒得钱包两个
。

由于陈躬仁传授犯罪方法
,

致使姜等六人走上犯

罪道路
,

陈的行为已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
。

陈犯还兼犯流氓罪
,

已被当地人民法院 依 法 判 处重

刑
。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传授犯罪方法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
,

有的同志认为
, “
要

根崛其所传授的是什么性质的犯罪方法来确定
” ,

对于
“

传授杀入
、

放火
、

爆炸
、

抢劫
、

强 奸 以

及其
J

曰
皿重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方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

但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 ”

笔者认为
,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
,

如果犯传授犯罪方法罪
,

只能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
。

同时
,

如果所犯的本罪情节与成年人所犯本罪的情节相同
,

则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并无二致
。

更重

要的是
,

传授犯罪方法罪从其牲质与社会危害程度来看
,

应属
“

其他严重破坏社 会 秩 序 罪
”

之

死
。

因此
,

极据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传授犯罪方法罪的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只有这样理解和实践
,

才能更有效地打击
、

减少
、

预防这种犯罪
。

当然
,

在处

罚时
,

按同条第三款的规定
,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 四 ) 犯罪的主观方面
。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

绝不会是过失
,

这是 大 家一致 的 认

识
。

但有的认为
,

也可由间接故意构成
;
有 的 则 认 为只能由道接故意构成

。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

点
。

因为行为人明知把犯罪方法传授给他人的行为会制造犯罪
,

传播犯罪
,

增加犯罪
,

会危害社

会和人民
,

并希望行为危害结果的发生
,

而决意实行这种行为
,

这只能是道接故意
。

其实
,

主张

间接故意也能构成本罪的同志
,

也承认
“
行为人对他传授犯罪方法的 行 为 本 身

,

则是直接故意

的
” ,
但却又认为

“
行为人对他人是否用自己传授的犯罪方法去实施犯罪

,

以及能否 发 生危害后

果采取放任态度
” ,

因而也可由间接故意构成
。

笔者认为
,

既然行为人对他人 传 授犯罪方法是明



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一使他人掌握犯霏方法
,

并且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
,

因而

不可能不是值接故意
。

至于他人是否用传授人所传授的犯罪方法去实施犯罪和能否 发 生 危 害结

果
,

一则与传授人的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无关
;
二则传授人也总是希望被传授人实施其所传授之

犯罪的
,

而决不是对被传授人是否实施所传授之犯罪方法
,

抱听之任之
,

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
。

综上所述
,

认为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是不适当的
。

三
、

传授犯罪方法罪与教夔犯罪的区别

传授犯罪方法是作为原来的教唆犯罪中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形式
,

而被立法者将它划

分出来
,

规定为一种单独罪名的
。

只有这样
,

才能如实地体现传授犯罪方法的严重危害性
,

把实

施这种罪行的罪犯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
才能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的实际情况

,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

的愿望
。

传授犯罪方法罪与教唆犯罪
,

既有一定的联系
,

又有明显的区别
。

那种认为单独规定传

授犯罪方法罪没有必要的观点
,

是不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
。

同时
,

正由于单独规定了传授犯罪方

法罪
,

便使这个罪与教唆犯罪各 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更为明确和严谨
。

因此
,

正确地区别两者很

有必要
。

笔者认为
,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

(一 ) 侵犯的客体不同
。

教唆犯罪侵犯的客体
,

是根据教唆犯所教唆的罪所侵犯的客体而定

的
,

传授犯罪方法罪所侵犯的客体
,

则是社会管理秩序
。

(二 ) 实施的行为不同
。

教唆犯罪主要是具有故意地以劝说
、

刺激
、

利诱
、

威胁等方法引起

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
,

并不要求传授实施犯罪的具体方法
。

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并犯了被教

唆的罪
,

便成立共同犯罪
,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

便不成立共同犯罪
,

对教唆犯应

单独按所教唆的罪予以论处
。

传授犯罪方法罪
,

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
,

只要

传授了犯罪方法
,

即令被传授人没有实施被传授的犯罪方法
,

也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一单独的

罪名
。

同时
,

只要传授人与被传授人没有共同实施犯罪
,

便不构成共同犯罪
。

(三 ) 故意的内容不同
。

教唆犯的故意内容是希望被教唆者产生犯意
,

实施所教唆之罪
。

传

授犯罪方法罪的故意内容是使被传授人接受其传授的犯罪方法
,

进而运用所传授 的 方 法 实施犯

罪
,

危害社会
。

( 四 ) 定罪量刑的依据不同
。

教唆犯不是独立的罪名
,

其罪 名的确定取决于所教唆的罪的性

质
,

其处罚则应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定
。

传授犯罪方法罪是一个独立的罪名
,

其罪

名和刑罚应依照
《
决定

》 第二条规定来确定
。

传授犯罪方法罪与教唆犯罪既有区别
,

又有联系
。

对原无犯意的人
,

如果仅有教唆行为并引

起其犯意而未传授犯罪方法的
,

应按教唆犯处理
; 如果仅系传授犯罪方法

,

以致弓!起被传授人产

生犯意
,

不论被传授人是否按所传授之方法实施犯罪的
,

均应定传授犯罪 方 法 罪
, 如 果先行教

唆
,

引起犯意
,

然后传授犯罪方法
,

由于传授犯罪方法罪重于教唆犯罪
,

按照前后行为重行为吸

收轻行为的原则
,

只成立伶授犯罪方法罪
,

不另成立教唆犯罪
。

四
、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处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 第二条规定
: “

传授犯罪方

法
,

情节较轻的
,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情节严重的

,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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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
对本罪区分为

“

情节较轻
” 、 “

情节严重
” 、 “

情节特别严重
” 三种情况

,

分别规定了由轻至重的不同的量刑幅度
,

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这一基本原则
。

这就要

求我们根据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
,

尝试对上述三种情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划分
,

以便有助于司法

实践
。

笔者考虑
,

是否能初步作这样的划分
:

即所谓
“

情节较轻
” ,

主要是指向他人传授的是实施

一般犯罪的方法 ; 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
,

但未被接受或实施的等等
。

所谓
“
情节严重

” ,

主 要 是

指向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的
; 向他人传授实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方法的

;

多次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的
; 向多人传授犯罪方法的

; 向他人传授多种犯罪方 法 的 等 等
。

所谓
“

情节特别严重
” ,

主要是指多次向流氓集团或其他犯罪集团传授犯罪方法的
; 以传授犯罪方法为

常业的
; 向他人传授的犯罪方祛特别残酷

、

恶劣的 ; 向他人传授实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方

法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等等
。

对果犯
、

惯犯
、

刑满释放人员
、

解除劳教人员
、

在押犯
、

在逃犯
、

劳教人员等传授犯罪方法的
,

亦应作为
“

情节严重
”

或
“

情节特别严重
”
进行处理

。

总之
,

我们

要运用好
《 决定 》这一锐利的法律武器

,

给传授犯罪方法这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以沉重的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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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法学会召开毛泽东思想法学理希封箫会
火 ` ` ` ` ` ` ` ` 夕

今年六月十七 日至二十四 日
,

中国法学会在石家庄召开了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讨论 会
,

到会二百余人
。

会议中心议题是
:

在法学战 线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 想
,

在新

的历史时期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开创法学研究的新局面
,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法学
,

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服务
,

为建设 高 度 物 质文明和高度的社 会

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

会议通过严肃认真的讨论
,

一致认为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是一门已经形 成拜在

发展着的科学
。

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

是 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

包括党中央的有关指示
、

决议和文件
,

特别是
《
邓小 平文选

》
中关

于发展民主
、

健全法制的一系列精辟论述
。

它是我们研究法学的指导思想
。

大家进一步 明确
,

作为法

律工作者
,

必须学习
、

研究
、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

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

必 须在

坚持中发展
,

并在发展中坚持
。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

它的 内容+ 分丰富
,

如 何 把 它 概 括起

来
,

使之条理化
,

与会同志从各个不同角度
、

不同方面
,

采取不 同方法
,

进行了有益 的 探 索
。

如 在

分类上
,

有的从发展过程上着眼
,

按时期 (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 划分为不同阶段 , 有

的从宏观上分为一般论逮和具体论述
;

有的从立法
、 一

执法 和 守 法 三 个方面入手 , 有的运用系统论方

法
,

从总体上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类
,
有的分基本理论

、

部门法
、

法制史三 部 分 等 等
。

在个 别问题

上
,

展开了争辩
,

有些问题尚待继续探讨
。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
,

这样解放思想
,

畅 所欲言
,

确实收到

了互相启发
、

互相切磋的效果
,

并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铺平了道路
。

(余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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